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貿易實務法律暨談判碩士學位學程
    學年度第   學期  碩士學位考試申請書 
含附件共2頁:須於學位考試前二週送交申請書至所辦，
第一學期申請期間為11月30日止；第二學期申請期間為4月30日止。
	姓  名
	
	學號
	
	入學年度
	[bookmark: _GoBack]

	論文題目
	

	推薦口試委員：(考試委員三至五名，校外口試委員需佔全體口試委員人數1/3以上)
	學校
	系、所別
	委員姓名
	職稱
	教師證號

	(請自行增減欄位)

	
	
	
	
	

	
	
	
	
	

	公司
	委員姓名
	職稱
	符合條件

	(此欄適用專業人士擔任碩士學位考試委員，若不需要請刪除)

	
	
	
	☐曾任簡任十一職等(含)以上正副主管併計二年(含)以上者。
☐曾任上市櫃公司副總經理(含)以上職務併計二年(含)以上者。
☐曾任全國性知名公協會副祕書長(含)以上職務併計二年(含)以上者。
☐曾任知名大型事務所主持人、合夥人或副總經理職務二年(含)以上者。
☐現任簡任級公職人員，曾負責之業務與論文主題密切相關者。
☐現任薦任級公職人員、上市櫃公司一級主管或大型事務所相當職務，並獲有教育部承認之國內外博士學位或雙碩士學位者，且曾負責之業務與論文主題密切相關者。
☐現任國內外知名智庫副研究員(含)以上，其研究主題與論文主題密切相關者。


 註：校外委員請於口試當日攜帶郵局存摺影本及身分證影本，以利轉帳作業。
依據本所專業人士擔任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提聘資格認定標準第二條，校外高階專業人士其專長與本學位學程研究生所撰實務型論文領域相關，且符合以下資格之一者，得為本學位學程實務型論文學位考試委員：
(1)	曾任簡任十一職等(含)以上正副主管併計二年(含)以上者。
(2)	曾任上市櫃公司副總經理(含)以上職務併計二年(含)以上者。
(3)	曾任全國性知名公協會副祕書長(含)以上職務併計二年(含)以上者。
(4)	曾任知名大型事務所主持人、合夥人或副總經理職務二年(含)以上者。
(5)	現任簡任級公職人員，曾負責之業務與論文主題密切相關者。
(6)	現任薦任級公職人員、上市櫃公司一級主管或大型事務所相當職務，並獲有教育部承認之國內外博士學位或雙碩士學位者，且曾負責之業務與論文主題密切相關者。
(7)	現任國內外知名智庫副研究員(含)以上，其研究主題與論文主題密切相關者。

	指導教授意見：
□該生論文進度落後，暫不予推薦參加本學期畢業論文口試
□本人同意推薦該生參加本學期畢業論文口試
(共同)指導教授簽名：               年  月  日
□該生論文進度落後，暫不予推薦參加本學期畢業論文口試
□本人同意推薦該生參加本學期畢業論文口試
(共同)指導教授簽名：               年  月  日
研 究 生簽名：               年  月  日　

	口試日期/時間:            
	    年    月    日  　：　　～　　：　　

	-------------------------（以下由所方簽寫）--------------------------
□准予參加畢業論文口試　　□資格不符
	學術倫理課程修畢(學號107起開頭學生適用)
	□符合
□不符合
	論文計畫書
	□通過
□不通過

	學分數(應修滿33學分；必修11學分/選修22學分)
	□符合
□不符合
	論文初稿 
	□符合
□不符合




	承辦人
	主任
	教務處註冊組

	
	
	

	
申請書附件：
□歷年成績表一份　　　　　　　　□學術倫理課程通過證明書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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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所


專業人士擔任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提聘資格認定標準


第二條，


校外高階專業人士


其專長與本學位學程研


究生所撰實務型論文領域相關，且符合以下資格之一者，得為本學位學程實務型論文學位考試委員：


 


(1)


 


曾任簡任十一職等


(


含


)


以上正副主管併計二年


(


含


)


以上者。


 


(2)


 


曾任上市櫃公司副總經理


(


含


)


以上職務併計二年


(


含


)


以上者。


 


(3)


 


曾任全國性知名公協會副祕書長


(


含


)


以上職務併計二年


(


含


)


以上者。


 


(4)


 


曾任知名大型事務所主持人、合夥人或副總經理職務二年


(


含


)


以上者。


 


(5)


 


現任簡任級公職人員，曾負責之業務與論文主題密切相關者。


 


(6)


 


現任薦任級公職人員、上市櫃公司一級主管或大型事務所相當職務，並獲有教育部承認之國內外博士學位


或雙碩士學位者，且曾負責之業務與論文主題密切相關者。


 


(7)


 


現任國內外知


名智庫副研究員


(


含


)


以上，其研究主題與論文主題密切相關者。


 




1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貿易實務法律暨談判碩士學位學程          學年度第       學期    碩士 學位考試 申請 書     含附件共 2 頁 : 須於學位考試前 二週 送交申請書 至所辦 ，   第一學期申請期間為 11 月 30 日 止；第二學期申請期間為 4 月 30 日 止。  

姓    名   學號   入學年度   

論文題目   

推薦口試委員： ( 考試委員三至五名， 校外 口試 委員需佔 全體 口試委員人數 1/3 以上 )  

學校  系、所別  委員姓名  職稱  教師證號  

( 請自行增減欄位 )  

     

     

公司  委員姓名  職稱  符合條件  

( 此欄適用 專業人士擔任碩士學位考試委員 ，若不需要請刪除 )  

   ? 曾任簡任十一職等 ( 含 ) 以上正副主管併計二年 ( 含 ) 以上者。   ? 曾任上市櫃公司副總經理 ( 含 ) 以上職務併計二 年 ( 含 ) 以上者。   ? 曾任全國性知名公協會副祕書長 ( 含 ) 以上職務 併計二年 ( 含 ) 以上者。   ? 曾任知名大型事務所主持人、合夥人或副總經 理職務二年 ( 含 ) 以上者。   ? 現任簡任級公職人員，曾負責之業務與論文主 題密切相關者。   ? 現任薦任級公職人員、上市櫃公司一級主管或 大型事務所相當職務，並獲有教育部承認之國 內外博士學位或雙碩士學位者，且曾負責之業 務與論文主題密切相關者。   ? 現任國內外知名智庫副研究員 ( 含 ) 以上，其研 究主題與論文主題密切相關者 。  

  註：校外委員請於口試當日攜帶 郵 局存摺影 本及 身分證影本 ，以利轉帳作業。   依據本所 專業人士擔任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提聘資格認定標準 第二條， 校外高階專業人士 其專長與本學位學程研 究生所撰實務型論文領域相關，且符合以下資格之一者，得為本學位學程實務型論文學位考試委員：   (1)   曾任簡任十一職等 ( 含 ) 以上正副主管併計二年 ( 含 ) 以上者。   (2)   曾任上市櫃公司副總經理 ( 含 ) 以上職務併計二年 ( 含 ) 以上者。   (3)   曾任全國性知名公協會副祕書長 ( 含 ) 以上職務併計二年 ( 含 ) 以上者。   (4)   曾任知名大型事務所主持人、合夥人或副總經理職務二年 ( 含 ) 以上者。   (5)   現任簡任級公職人員，曾負責之業務與論文主題密切相關者。   (6)   現任薦任級公職人員、上市櫃公司一級主管或大型事務所相當職務，並獲有教育部承認之國內外博士學位 或雙碩士學位者，且曾負責之業務與論文主題密切相關者。   (7)   現任國內外知 名智庫副研究員 ( 含 ) 以上，其研究主題與論文主題密切相關者。  

